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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致：創新科技署
(techtas-nias@itc.gov.hk)
（請在電郵標題註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加速計劃）配額申請表格」

	參考編號：

收表日期：
（只供內部填寫）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適用於獲「新型工業加速計劃」資助的公司）
(下稱「計劃」)
配額申請表(TechTAS-NIAS)
（適用於「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的成功申請公司）


註：填寫本申請表前，請參閱《申請指南（TechTAS-NIAS）》


I. 申請公司
	公司名稱：
	(英文)      

	
	(中文)      

	
	

	在港的先進製造設施所屬科技範疇：
（可選多項）
	 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

	
	
	

	
	 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

	最新僱員人數：
	截至     ／   ／     (年／月／日)共有           
	[bookmark: Text5]      人




	
	
	

	在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計劃下有否負面紀錄︰ 否  有
[bookmark: Text20]（如有，請提供參考編號：                  )
	
	

	*如申請公司已更改名稱，其名稱更改前的負面紀錄亦應包括在內。

	



	

	聯絡人
	姓名：
	     
	職位：
	     

	

	
	電話號碼：
	[bookmark: Text8]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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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請配額詳情
	擬申請配額總數：
	   


擬申請配額的職位詳情：（如空位不足，請使用補充表格 (TechTAS-NIAS)）
	職位名稱1註[footnoteRef:1]： [1:  申請公司可就多於一個職位申請最多五個配額。鑑於不同資歷的職位會有不同的入職要求，如申請公司擬聘用不同資歷的非本地人士，則應就不同資歷要求的職位申請不同配額，亦須註明每個職位的擬聘用人數。申請公司可靈活運用獲發配額，聘用非本地人員擔任載述於獲發配額通知書內所列明的任何職位。] 

	[bookmark: Text11]     


	擬聘用人數：
	   


	科技範疇註[footnoteRef:2]： [2:  請註明該職位與下述哪些科技範疇有關：(1) 生命健康科技；(2) 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以及(3) 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 

	     


	主要職責註[footnoteRef:3]： [3:  經計劃來港的人士必須在香港主要從事設立及／或營運新的大型先進製造設施。] 

	     






	最低入職要求註[footnoteRef:4]： [4:  包括學歷、相關工作經驗年期、技能等。《申請指南(TechTAS-NIAS)》第4(c)段訂明經計劃來港的非本地人士必須持有相關範疇的高級文憑／高級證書（或獲認可的工程或科技學科的同等學歷），並具備最少四年在相關先進製造設施的實際經驗。如申請公司預期擬聘用的人士或未能符合《申請指南(TechTAS-NIAS)》第4(c)段所訂明的學歷要求，但在特定範疇內具備良好技術資格、經證明的專業能力及／或有關經驗和成就，請提供詳細資料（例如所需技能和經驗）及充分理據。] 

	     







	月薪（港幣(元)）
及主要附帶福利註[footnoteRef:5]：  [5:  請註明該職位的每月薪酬、主要附帶福利(如房屋福利)。相關技術人員的薪酬福利應不低於本港類似職位現時的市場水平。] 

	不低於     




III. 申請配額的理據

(a) 請簡述申請公司的先進製造活動及註明申請配額的理據。可參考非本地人士將涉及的先進製造設施的要點／重點、其角色／職責，以及非本地人士應擁有的任何有助於設立及／或營運先進製造設施的特定專業知識（如適用）等。

	[bookmark: Text12]      


(b) 請解釋申請公司認為本港缺乏或不能輕易覓得具備相關技能、知識或經驗的人才，因此有關職位無法全部由本地工作人口擔任的原因（例如雖已盡合理努力進行本地招聘但仍未能物色合適人選，及／或通過公司內部調職，安排海外／內地辦事處／子公司的科技人員來港，以滿足業務運作或發展需求等）。
	     


(c) 請提供簡要資料，以證明每個職位給予非本地科技人才的薪酬福利不低於本港類似職位現時的市場水平（例如在申請公司擔任類似職位的僱員的薪酬、薪酬基準調查或報告副本等）。
	[bookmark: Text14]     




IV. 聲明
本人作為申請公司的獲授權人，謹此作出以下聲明：

	
	本公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區」）有實質業務，並於本港從事第I部分所述的先進製造設施業務。


	
	本公司為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批准的公司。

	
	本申請所提供的所有資料、證明文件及隨附資料，均屬真實、有效及準確，並反映申請當日的真實情況。本公司已獲資料擁有人同意向創新科技署 （下稱「創科署」）披露個人資料。上述資料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本人須立即通知創科署。倘若任何資料被發現不實、不完整或不準確，創科署保留撤銷任何獲發配額的權利。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將披露予創科署和相關各方及／或供其使用，以處理申請；如申請成功，相關資料亦會用作監察獲發配額的使用情況，又或作其他相關用途。本人亦明白及同意，創科署有權隨時向本公司索取或收集任何額外資料，以核實及處理申請，並在有需要時監察獲發配額的使用情況。


	
	本人明白及同意，創科署可在有需要時到訪或聯絡本公司及根據計劃聘用的技術人員，以收集與配額使用情況有關的資料。


	
	本人明白及同意，創科署在任何時候均保留絕對權利，可覆核所有配額申請及在有需要時調整已批配額。


	
	本人明白及同意，計劃的配額申請審批完全由創科署署長根據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酌情處理，即使配額申請已符合所有申請資格，創科署署長仍保留拒絕個別申請的絕對決定權。


	
	本人明白，計劃下的工作簽證／進入許可申請，均由入境事務處（下稱「入境處」）負責處理及審批；計劃的配額申請獲得批准，並不保證入境處會批准個別人士的工作簽證／進入許可申請。本人亦明白，簽證／進入許可申請審批完全由入境處處長根據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酌情處理，即使簽證／進入許可申請已符合所有申請資格，入境處處長仍保留拒絕個別申請的絕對酌情決定權。

	
	

	
	獲授權代表簽署及公司蓋印：


	
	[bookmark: Text16]獲授權簽署人姓名：      

	
	[bookmark: Text17]職位：      

	
	[bookmark: Text18]申請公司名稱：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日期：      /   /       （日／月／年）




V.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A) 收集用途

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政府作下列一項或多項用途：

1. 處理配額申請及相關工作簽證／進入許可申請；

2. 跟進配額使用情況；

3. 統計及研究用途，但所得的統計數字或研究成果不會以可識辨各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的形式提供；以及

4. 法例規定、授權及許可的其他合法用途。

在本申請表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如未能提供充分資料，有關申請可能無法獲處理。

(B) 資料轉交的類別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或會向創科署、入境處或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披露，以作上述用途。


(C)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第18及22條，以及附表1第6原則，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

有關查詢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或改正，可以下列方式向創科署提出：

創新科技署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3樓 
電話：(852) 3855 7600
傳真：(852) 2730 4633
電郵：techtas-nias@it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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